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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权处分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商品交换渗透进每个人（不仅只局限于职业经济主体）的日常生活中，商
品交换与流转成为社会经济不断前进的动力与支柱，并且如果每个经济主体只能对拥有完全所有权的
标的物进行所有权权能内容范围的处理已经完全不适应社会经济生活中商品交换之频繁与高速之后，
在现实社会中以客观存在的方式展现出并且需要立法者通过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及利益平衡的问题之一
。
     本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处分和处分行为；德国民法上的处分行为；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处分
行为；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无权处分行为的含义；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对无权处分制度的重新设
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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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处分行为　　第一节 物权变动模式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含义
　　物权所产生的动态现象简称“物权变动”。
就权利主体而言，所谓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取得、变更和丧失；就权利自身而言，所谓物权变动则是
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二者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在实质上并无区别。
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对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
根据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不同，可以把物权变动分为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和非法律行为引起的物
权变动。
其中非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情况特殊，各国法律一般都有特殊规定进行调整，不是我们研究的重
点。
而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是物权变动的重要原因，其所采用的规则为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
所以各国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理论是针对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而设，这也是各国关于物权变动模式
之争的焦点。
所谓物权变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对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
为的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
　　二、物权变动模式的种类　　对物权变动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结果，主要有以下
两种分类方式：第一种是从引起物权变动的意思要素角度将物权变动模式分为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两
种物权变动模式。
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称“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指除了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之外
，物权变动无须其他要件的物权变动模式。
以买卖合同为例，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以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为根据，纯粹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
意志，既不需要交付或登记行为，也不需要独立于买卖合同的物权行为。
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简言之，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
式。
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上，又根据引起物权变动的合意是物权合意还
是债权合意，有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之分。
因此，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
义和债权形式主义。
物权变动模式的另一种重要分类方式是根据物权公示的效力不同，分为公示对抗主义和公示要件主义
（或公示生效主义）。
所谓公示要件主义，是指未经公示，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当然更谈不上对抗第三
人的效力。
根据此种主义，物权变动之效果系于公示形式之采纳。
所谓公示对抗主义，是指物权变动的效果不需要公示即可发生，但未公示取得之物权不具有对抗第三
人的效力。
物权变动的公示对抗主义与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就意思要素方面认识，其被
称为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就公示要素方面观察，其又被解释为物权变动的公示对抗主义。
法国、日本民事立法关于所有权变动的立法主义，是公示对抗主义的典型。
当然，就意思要素方面认识，法、日所有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也被称为意思主义。
　　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是指除了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之外，物权
变动无须其他要件的物权变动模式。
以买卖合同为例，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以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为根据，纯粹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
意志，既不需要交付或登记待为，也不需要独立于买卖合同的物权行为。
　　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是指物权变动中的债权契约只能发生债
权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欲发生物权变动，还必须借助独立于债权契约而存在的物权契约，这即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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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物权契约的核心是“物权的合意”，但仅有独立于债权意思的物权合意尚不足以引起物权变动，还必
须具备一定的形式，方可最终引起物权变动。
其中，不动产须有登记，动产须有交付。
如果没有登记或交付行为，即使有债权契约与物权合意，也不能发生物权变动。
作为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核心，“抽象的物权契约理论”被认为是德意志法系的特征。
　　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以《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
事人间除有债权合意外，尚需践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即原则上尽管要求以交付或登记行为作为
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表征，但并不承认所谓物权合意的存在，认为债权合同就是所有权移转的内在动
力和根本原因。
可见，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下，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并非法律行为这一单一民
事法律事实的作用，而是以债权合同这一法律行为与交付或登记这一事实行为的相互结合为根据。
尽管债权形式主义产生在物权形式主义之前，但一般都将其认为是前述两种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折衷
形态。
　　三、物权变动模式的意义　　民法世界是民法对生活世界的一种描述，它用民法独有的抽象的言
说方式，代替了人们日常的具体的自然语言，使被描述的特定领域内的生活世界具有了抽象性、人造
性、目的性和规则性。
民法世界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想象”的过程，即它是一个想象真实世界的过程，是一个解释和生成
同时完成的过程，一个融理解和释义于一体的复杂过程，一个面向生活世界进行民法解释的过程。
所以，就依法律行为进行物权变动的本质而言，各国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同。
以买卖合同为例，若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了一份货物供应合同，甲公司负责向乙公司供货100吨，双方
约好了交货时间、价格和付款时间，则到了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甲公司将货物给乙公司送去，乙按
约定将货款付给甲公司，合同履行完毕，货物和价金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这一情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或日本都是一样的，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是由于人们在
用自己的观念对现实生活进行解释的时候发生了不同。
德国学者对于物权合意或者物权行为的“发现”，如同法学家对任何一种法律现象的“发现”一样，
都不是凭空臆想或者无端捏造的，都是以一定的生活事实作为根据的。
但是，生活事实只是作为一种观察对象而存在，并不能左右观察结论的形成。
因为任何理论抽象的结果，都会脱离作为抽象思维活动文本的生活原型。
法学理论的抽象方法也是如此：任何法律现象都是来源于客观发生的生活事实，但法律现象是经过对
生活事实的抽象而形成的观念性表达，是生活事实的“反映”，但绝非生活事实本身（这就是极其熟
悉社会实际生活的人非经专门训练也不能成为法官的原因）。
与此同时，对生活事实进行抽象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也会影响所形成的结论的样态，
而一定的价值判断以及价值目标，也会深深浸入对生活事实所进行的观察与抽象活动的全过程，进而
从根本上对观察结果发生影响。
因此，对于同一生活事实，基于不同的目的和角度进行观察，完全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只要其观
察的对象（生活原型）没有被扭曲，只要这些不同的观察方法没有背离共同遵守的逻辑推理规则，则
由此得出的每一种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结论，都可能自圆其说，都可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是对于引起物权变动的行为进行法律调控的方式，因而物权变动立法模式选择
就与民事法律事实制度直接相关。
诸种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最大的差异也正是表现在：对于物权变动这种具体类型的民事法律
关系的变动，法律确认其是由何种类型的民事法律事实引起的。
以买卖合同中动产所有权的移转为例，出卖人交付动产的行为在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中被赋予了
不同的民法意义：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中，由于债权合同就可独立完成引起物权变动
的使命，因而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行为就被解释为（物权变动之后履行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义务的
）事实行为；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中，是债权合同结合交付行为来实现物权变动，出
卖人交付标的物的行为同样被解释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行为；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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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债权合同结合物权行为方可完成物权的变动，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行为被解释为包含物权合意
的法律行为。
　　由此不难看出，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如何运用“民事法律事实”制度来解释、
筹划引起物权变动的践行行为的差异。
而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选择，也就成了一个如何将与物权变动有关的生活现象借助民事法律事实制度
，纳入民法调整的解释问题；是一个如何对生活世界作出“民法”解释，从而借助民法的语言展现人
们自身在特定的生活关系中“存在”境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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